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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（一）合同的生效及终止条件：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后生效，合同条款全部履行完毕后自

行终止。 

（二）合同的履行期限：合同完成预计 510 天。 

（三）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： 

1、合同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要求供货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； 

2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本合同无法全部履

行，但不承担违约责任。 

（四）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有无重大影响的说明： 

1、本合同是公司首次直接参与国家科研机构的项目配套研究，该项目属于国家“十三五”

规划的科技专项的子项目，合同的签署表明公司在电加热领域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得到了航空航

天领域专业研究所的认可，对公司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； 

2、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；若合同能顺利实施，预计将对公司明后

两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。 

 

二、合同签署情况 

近日，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东

方电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镇江东方”或“乙方”）与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甲

方”）签署的《工程承揽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或“合同”）。根据合同规定，镇江东

方承建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“高温气源系统”工程项目，该项目包括电加热器本体及配套开关

柜、变压器、调功柜、控制柜、电缆和冷却水系统等，合同总额合计 4,251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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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总金额虽然未超过公司最近年度（2017 年度）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%，但其签

订和履行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，符合本公司制定的《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

披露管理制度》信息披露标准。 

 

三、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简介 

（一）合同对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

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，是集研究、设计、试制、试验

和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动力装置研究所。 

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是保密单位，根据网站“天眼查” （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）

可知，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的注册信息未公开。 

（二）履约能力分析 

根据 http://www.yingjiesheng.com/job-002-611-175.html 网站上的资料可知，北京动

力机械研究所拥有国防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，先后获国家级及省部级奖励 260 余项

（其中国家级科技特等奖、一等奖 4项）；被授予航天工业部重大贡献单位，具有较强的履约

能力。 

 

四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标的：高温气源系统工程。 

2、合同金额：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4,251 万元整（大写：肆仟贰佰伍拾壹万圆整）。 

3、工程主要内容：根据甲方提供的总体技术指标及技术要求，开展高温气源系统相关方

案设计；完成电加热器等相关设备、系统加工制造及现场安装集成工作，包括电加热器本体及

配套开关柜、变压器、调功柜、控制柜、电缆和冷却水系统等。 

4、时间安排：合同完成时间预计为 510 天。 

5、工程款及支付：合同生效后 30 天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30%；甲方完成项目最终验

收合格后 30 天内支付合同总额 65%；质保期满后 30 天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额 5%。 

6、合同的生效及终止条件：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后生效，合同条款全部履行完毕后自行

终止。 

7、其他：合同条款中对工程地点、工程应达到的技术指标和要求、进度安排，双方职责、

工程变更、检查和返工、验收和重新检验、保修内容和范围、违约责任、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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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。 

8、签约日期：2018 年 11 月 12 日。 

 

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，与经审计的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（17.3 亿元）相比，

合同总金额占比较小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六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镇江东方近年来积极响应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的科技专项，通过技术创新、自主研发，

重点推进高温气源加温系统的研发、设计与应用，推动配套系统的国产化，取得了较好的进展。

本合同的顺利签订，表明公司在电加热领域的研发、设计与应用等综合能力得到了航空航天领

域专业研究所的认可，彰显了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。 

2、本合同若能顺利实施，将对公司明后两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并且不影响公司

经营的独立性。 

 

七、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

1、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及进展情况。 

 

八、报备文件 

1、镇江东方与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签订的《工程承揽合同》部分内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11月17日 

 

 


